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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
对县人大第十七届三次会议118号建议的

答　复

张建英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建盖板桥中心幼儿园的建议》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多年来，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板桥街道办至今都没有一所公办幼儿园，致使板桥的许多幼儿要么辗转至县城、或是其他乡镇上幼儿园，要么就将就挤入私立幼儿园，基本上不能享受常规的幼儿教育，更不可能享受令家长放心的、满意的、优质的幼儿教育了。板桥的老百姓强力渴望建盖板桥中心幼儿园。让自家孩子能在家门口就有学可上，不再常年饱受长途奔波接送孩子的痛苦。

二、办理情况

根据您在石林彝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建盖板桥中心幼儿园的建议”，县教育体育局及时作了现场进行实地踏勘，了解掌握实际情况。由于该项目土地尚未落实，当前首先需要解决土地问题，但教育体育局并不具有征地权限，需要板桥街道办征好建设用地，教育部门才能向上级争取项目资金实施建设。鉴于以上原因，目前县教育体育局无法申报和实施板桥中心幼儿园新建项目。 望予以理解。       

三、下步工作
指导并会同板桥中心学校向板桥街道办及相关部门反映该问题，寻找和商讨解决项目建设用地，再由县教育体育局向上级申报该项目。

感谢您对石林教育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王大军      联系电话：15087022287） 
石林彝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
2019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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